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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中国最近两项规定引起了国内外租赁公司的注意。第一项是有关中国海关征收的关税以及其他税项在飞机租赁合同中完税价格的计算。第二项是有关对外担保规定，对外担保虽然不是专门与租赁有关，但该规定放宽了对中国租赁公司（和其他公司）可能在跨境交易中提供的对外担保的限制。本客户简报就这两项规定作出了概述，特别着重于飞机租赁行业。 对外担保对外担保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放宽放宽放宽放宽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2010年 7月 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颁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第 [2010] 39 号）（外管局通知）。外管局通知自上述日期生效，并实质上修订了之前适用于提供对外担保的规定，即 1996 年和 1997 年分别颁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外担保规定）1。 中国是维持外汇控制的地区。对外担保规定是监管跨境现金流的广泛体制中的一部分。对外担保在中国外汇体制中意味着中国居民向外国居民提供的担保或保证。对外担保包括境内实体（担保提供人）向外国实体（受益人）提供的担保，以便对境内实体或外国实体（被担保方）的义务提供担保。如果受益人为境内实体，但被担保方为境外实体，则该担保亦被视为对外担保。在对外担保规定下，基本原则是对外担保需经外管局批准和/或在外管局登记。在飞机租赁方面，出租人通常是境外或境内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公司），由出租人母公司（在多数情况下，即中国经营性出租人本身）提供的公司担保并不少见。无论特殊目的公司是境内公司或境外公司，如果该担保的受益人为境外实体，则该公司担保属于对外担保的范围并需要外管局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请参考经 China Focus 于二零一零年九月发报，题目为「外管局放松对外担保监管」的客户简报。 

主要问题主要问题主要问题主要问题 

 概述 1 对外担保 –放宽限制 1 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飞机租赁合同的完税价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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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颁布的外管局通知总体上放松了获得外管局批准的限制和程序要求。根据担保提供方的组织类型（例如，担保提供方是否为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以及对外担保的自身性质，为管理对外担保，该通知提出了不同的程序规定。以下表格总结了新的监管制度： 担保提供人类型担保提供人类型担保提供人类型担保提供人类型 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 担保性质担保性质担保性质担保性质 
融资性对外担保 

非融资性对外担保 融资性对外担保 非融资性对外担保 被担保方和受益被担保方和受益被担保方和受益被担保方和受益人的资质要求人的资质要求人的资质要求人的资质要求 

无 至少一方为境内机构或境内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境外机构 

就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被担保方必须是境内机构或境内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境外机构； 就境内企业而言，被担保方必须是担保提供方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关联方。 外管局批准外管局批准外管局批准外管局批准 年度配额 无外管局核实要求或配额要求 

如无需配额，担保需逐笔获外管局核实 履行担保履行担保履行担保履行担保 无外管局核准要求 担保需逐笔获外管局核准 登记登记登记登记 月度备案 担保需逐笔在签署有关对外担保协议后的 15 日内登记 

 值得注意的一项变更是，符合特定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可以向外管局申请年度余额指标，在核定指标范围内提供对外担保无需办理逐笔申请核准手续（但特定类型的对外担保除外，例如被担保人融资目的是为了并购）。上述条件包括： 

• 申请人对外担保业务频率较高； 

• 申请人内部管理完善、规范； 

• 申请人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管局还将审查申请人的实收资本、营运资金或外汇净资产、上年度对外担保业务、对外担保合规情况及业务发展计划等；以及 

• 申请人为企业的，其净资产和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 15%。 这一变更使中国租赁企业能够从外管局获得年度对外担保配额，从而更加容易为其特殊目的公司在贷款或租赁项下的债务等提供对外担保。 中国租赁公司是否会普遍申请并使用该等配额目前尚不清楚。导致这一不确定性的因素如下： 

• 是否能很容易获得配额批准尚不清楚； 

• 对外担保履约核准是否容易获得尚不清楚； 

• 被担保方是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被担保方必须是由租赁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实体。然而，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监管的租赁公司在拥有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股权方面受到限制；以及 

• 境外借款人可能接受无需提供对外担保的现有担保结构或其他信用支持结构。在此情况下，从商业角度考虑中国租赁公司可能缺少申请对外担保配额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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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飞机租赁合同完税价格的计算飞机租赁合同完税价格的计算飞机租赁合同完税价格的计算飞机租赁合同完税价格的计算 中国海关总署（海关总署）颁布了关于飞机租赁合同项下特定费用的海关税收问题的第 47 号通知（《第 47 号通知》）。第 47号通知是对 2006年 3月 28日颁布的《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审价办法》）的补充，基本上明确了飞机租赁合同项下的特定费用应视为租金，这意味着该等费用在计算海关征收的进口关税和其他税款（例如进口增值税（增值税））时将计入完税价格。与飞机租赁合同最相关的条款概述如下： 维修费用 

• 在飞机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由承租人承担的大修费用（无论发生在境内或境外）均作为租金计入完税价格。 

• 在飞机租赁合同约定范围外，由承租人自行从事的维修，其费用发生在境外的，按照《审价办法》第 31 条的规定审价征税。 

• 飞机租赁结束时未退还承租人的维修保证金，按租金计入完税价格。 

• 对飞机租赁结束时，承租人因未符合交还飞机条件而向出租人支付的赔偿费用，按租金计入完税价格。 国内税收 

• 若承租人依照合同约定为出租人承担的国内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将视为间接支付的租金，计入完税价格。 保险费用 

• 由承租方支付的机身、零备件一切险（无论发生在国外还是国内），视为间接支付的租金，应计入租金的完税价格。若航空保单无法区分具体各类险种的保费，有关航空保费不计入租金的完税价格。 溯及力 

• 《第 47号通知》自发布之日（即 2010年 7月 19日）生效。租赁合同在 2010年 7月 19日尚未履行完毕的，应依据《第 47号通知》做出相应的税款调整。 《第 47 号通知》由海关总署颁布。鉴于预提税和营业税不属于海关总署管辖范围，在计算外国出租人应支付的预提税和营业税时，上述维修费用、国内税收和保险费用是否应视为租金尚不清楚。无论如何，《第 47 号通知》将增加跨境飞机租赁交易的相关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税负（从而使向国内出租人租赁更加具有商业竞争力），这一规定对于中国航空公司和境外出租人而言也许并不是好消息。 

 

 

 

 本文旨在就主题若干方面作出一般性的评论，并非全面分析, 亦不构成法律意见。对于依据本文内容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导致的结果，我们表明不承担任何责任。版权所有，不许翻印。 上文结集了我们作为国际性顾问代表客户处理涉华事务的经验。如同国内所有其他持有执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一样，我们可就中国法规环境的影响提供信息，但不得以中国律师事务所身份从事中国法律事务。如需中国律师服务，我们乐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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